
 

 
 
 

尚未通過需求評

估之身心障礙者 

居住地縣市將需求評估、自立生活

計畫及相關資料發函戶籍地縣市 

由戶籍地縣市函請居
住地縣市進行評估 

居住地縣市收案，

轉需求評估單位 

戶籍地縣市通知 

居住地縣市提供服務 

居住地縣市提供服務 
居住地縣市檢附障礙者服

務記錄及相關資料向戶籍

地縣市辦理核銷撥款 
服務記錄定期回

報戶籍地縣市 

不符規定

不予核定 

跨轄身心障礙者使用自立生活支持服務流程圖 

    

  

1. 需求評估 
2. 協助障礙者擬定自立生活計畫 
3. 建議補助時數 

予以核定 

可向戶籍地或居住地擇一提出申請 

由居住地縣市協助收費 

由居住地縣市協助評估 

戶籍地縣市撥款核銷 

戶籍地函復申請人 

並副知居住地縣市 

居住地縣市通知服務單位 

戶籍地縣市之自立生活

支持服務補助相關規定 

一般戶收費或自費款項

轉予提供服務之個助 

補助項目及額度 

戶籍地縣市核定 


